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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090� � � � � � � �证券简称：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1-015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股东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九丰控股、实际控制人张建国和蔡丽红、实际控制人控制

的企业盈发投资承诺：将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延长锁定期6个

月至2024年11月24日。

●实际控制人亲属及公司董事蔡丽萍和蔡建斌、 实际控制人亲属张滇承

诺：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延长锁定期6个月至2024年

11月24日。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杨影霞、高级管理人员蒋广生、监事慕长鸿承

诺：将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延长锁定期6个月至2022年

11月24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437号）核准，江西九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九丰能源”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8,296.9866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34.57元，公司股票于2021年5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一、关于股份锁定期的相关承诺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票，公司部分股东承诺如下：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建国、蔡丽红，以及控股股东广东九丰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丰控股” ）承诺：九丰能源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

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人所持九丰能源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6个月。

（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广州市盈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盈发投资” ）承诺：九丰能源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

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人所持九丰能源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三）公司股东蔡丽萍、蔡建斌承诺：九丰能源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

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人所持九丰能源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6个月。

（四）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杨影霞和间接持有本

公司股份的高级管理人员蒋广生承诺：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

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

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公司上市后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

自动延长6个月。

（五）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监事慕长鸿承诺：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

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

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下同），或者

公司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六）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亲属张滇承诺：九丰能源

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指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

除息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九丰能

源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上述承诺情况已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二、股份锁定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2021年7月12日收盘， 公司股票已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34.57元/股，触发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根据上述承诺，相关股东的股份锁定

期将自动延长6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原股份锁定期到期日 现股份锁定期到期日

1 九丰控股 14,328.6120 32.35% 2024年5月24日 2024年11月24日

2 张建国 5,187.9456 11.71% 2024年5月24日 2024年11月24日

3 蔡丽红 2,223.4056 5.02% 2024年5月24日 2024年11月24日

4 蔡丽萍 1,976.3602 4.46% 2024年5月24日 2024年11月24日

5 盈发投资 1,515.6211 3.42% 2024年5月24日 2024年11月24日

6 蔡建斌 494.0899 1.12% 2024年5月24日 2024年11月24日

7 杨影霞 494.0899 1.12% 2022年5月24日 2022年11月24日

8 蒋广生 127.3122 0.29% 2022年5月24日 2022年11月24日

9 慕长鸿 6.0508 0.01% 2022年5月24日 2022年11月24日

10 张滇 13.1101 0.03% 2024年5月24日 2024年11月24日

注：蒋广生先生通过盈发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慕长鸿先生、张滇先生

通过广州富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锁定期限内， 上述股东承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

份，亦不要求由九丰能源回购该等股份。 对于本人持有的基于九丰能源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股份而享有的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

定期的约定。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直接或间接股东

张建国、蔡丽红、九丰控股、盈发投资、蔡丽萍、蔡建斌、杨影霞、蒋广生、慕长

鸿、 张滇延长本次发行前所持有股份锁定期的行为不存在违反股份锁定承诺

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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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4-6月获得资质情况

的自愿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4-6月获得资质的基本情况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在2021年4-6月获得PCT国际专利

1项、发明专利2项；获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24项，其中Ⅲ类医疗器械注册证1项，Ⅱ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20项，Ⅰ类医疗器械注册证3项；获得国外资质认证合计12项，其中CE认证1项、巴西认证8项、马来西亚

认证1项、土耳其认证1项、泰国认证1项。 具体情况如下：

（一） 获得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授权日期 权利人 取得方式

1

一种用于脂肪性肝炎检测的靶标志物GP73

及检测应用方法

PCT国际发

明专利

日本特许第6900515号 2021/6/1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地坛医院、北京热

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原始取得

2

一种用于检测新型冠状病毒的单克隆抗体

及其制备试剂盒的用途

发明 ZL202010154392.2 2021/5/28

北京舜景生物医药技

术有限公司

受让取得

3

一种适合质谱检测的样本前处理组合物、

样本前处理方法及应用

发明 ZL201811646570.2 2021/6/18

北京舜景生物医药技

术有限公司

受让取得

（二） 获得国内医疗器械注册证/备案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类别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发证机构

1

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异质体比率、异常凝

血酶原质控品

国械注准20213400324 III 2021/4/28 2026/4/27

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

2 胰岛素测定试剂盒（上转发光法） 京械注准20212400283 Ⅱ 2021//6/1 2026/5/31

北京市药品监督

管理局

3 C肽测定试剂盒（上转发光法) 京械注准20212400284 Ⅱ 2021/6/1 2026/5/31

北京市药品监督

管理局

4

心肌肌钙蛋白T测定试剂盒（上转发光

法）

京械注准20212400285 Ⅱ 2021/6/1 2026/5/31

北京市药品监督

管理局

5

α肿瘤坏死因子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冀械注准20212400161 Ⅱ 2021/4/13 2026/4/12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6

白介素2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冀械注准20212400162 Ⅱ 2021/4/13 2026/4/12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7

白介素8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冀械注准20212400164 Ⅱ 2021/4/13 2026/4/12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8

白介素10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冀械注准20212400165 Ⅱ 2021/4/13 2026/4/12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9

白介素1β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冀械注准20212400166 Ⅱ 2021/4/13 2026/4/12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10

骨钙素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冀械注准20212400167 Ⅱ 2021/4/13 2026/4/12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11

糖化血红蛋白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法）

冀械注准20212400168 Ⅱ 2021/4/13 2026/4/12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12

全段甲状旁腺激素测定试剂盒（磁微粒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冀械注准20212400303 Ⅱ 2021/5/8 2026/5/7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13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冀械注准20212220285 Ⅱ 2021/5/8 2026/5/7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14

抗胰岛细胞抗体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冀械注准20212400340 Ⅱ 2021/5/19 2026/5/18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15

抗酪氨酸磷酸酶抗体测定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冀械注准20212400343 Ⅱ 2021/5/19 2026/5/18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16

抗胰岛素抗体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法）

冀械注准20212400344 Ⅱ 2021/5/19 2026/5/18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17

S100蛋白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冀械注准20212400345 Ⅱ 2021/5/19 2026/5/18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18

抗谷氨酸脱羧酶抗体测定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冀械注准20212400346 Ⅱ 2021/5/19 2026/5/18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19

胃泌素释放肽前体测定试剂盒（磁微粒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冀械注准20212400347 Ⅱ 2021/5/19 2026/5/18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

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测定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冀械注准20212400348 Ⅱ 2021/5/19 2026/5/18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1

糖类抗原50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法）

冀械注准20212400349 Ⅱ 2021/5/19 2026/5/18

河北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2 样本稀释液 冀廊械备20210030号 Ⅰ 2021/5/13 长期有效

廊坊市行政审批

局

23 样本稀释液 冀廊械备20210031号 Ⅰ 2021/5/13 长期有效

廊坊市行政审批

局

24 糖化血红蛋白溶血剂 冀廊械备20210032号 Ⅰ 2021/5/13 长期有效

廊坊市行政审批

局

（三） 获得国外认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备案号） 类别 发证日期 有效期至

（1）CE认证1项

1

Novel�Coronavirus�(SARS-CoV-2)�

Neutralizing�Antibodies�Test�

(Enzyme-linked�Immunosorbent�Assay))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中和抗体

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法）

DE/CA22/419-1905-IVD 专业 2021/4/26 -

（2）巴西认证8项

1

Interleukin-6�test�(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白介素6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法）

81464750083 专业 2021/4/19 永久有效

2

Procalcitonin�(PCT)�test�-�

Chemiluminescence�Immunoassay

降钙素原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81464750085 专业 2021/5/10 永久有效

3

Myoglobin�(MYO)�test�-�

Chemiluminescence�Immunoassay

肌红蛋白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法）

81464750086 专业 2021/5/17 永久有效

4

Thyroid-stimulating�Hormone�(TSH)�test�

-�Chemiluminescence�Immunoassay

促甲状腺素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

81464750087 专业 2021/5/17 永久有效

5

N-terminal�Pro-B-type�Natriuretic�

Peptide�(NT-proBNP)�test�-�

Chemiluminescence�Immunoassay

N末端B型钠尿肽前体测定试剂盒（磁微粒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81464750088 专业 2021/5/17 永久有效

6

High�sensitive�Cardiac�Troponin-I�

(Hs-cTnI)�test�-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

超敏心肌肌钙蛋白I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81464750089 专业 2021/6/7 10年

7

Free�Triiodothyronine�(FT3)�test�-�

Chemiluminescence�Immunoassay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测定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81464750091 专业 2021/6/11 永久有效

8

Free�Tyroxine�(FT4)�test�-�

Chemiluminescence�Immunoassay

游离甲状腺素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法）

81464750092 专业 2021/6/11 永久有效

（3）马来西亚认证1项

1

Novel�Coronavirus�2019-nCoV�Antigen�

Test�(Colloidal�Gold)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原检测试

剂盒（胶体金法）

-

专业（鼻咽

拭子）

2021/5/5 -

（4）土耳其认证1项

1

Novel�Coronavirus�2019-nCoV�Antigen�

Test�(Colloidal�Gold)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原检测试

剂盒（胶体金法）

- 专业 2021/5/27 -

（5）泰国认证1项

1

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IgM/I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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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资质的取得，丰富了公司产品的种类，将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便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拓展能力，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产品均

已获得相关生产许可证，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市场的推广效果、 同类竞争产品的销售以及产品需求等多重因素

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继续加大对产品的研发投

入，不断向市场推出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有显著价值的产品，全力以赴做好公司经营。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14日

股票代码：600203� � � � � �股票简称：福日电子 编号：临2021-044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所属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

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所属公司2021年累计收到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共计人民币 33,391,529.22�元。 其中，公司于2021年6月9日在上海交易所网站发布

的《福日电子关于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39）中已经披露收到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人民币19,886,640.25元，本次公告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补助项目 金额 文号 收款单位 入账日期

1 软件增值税即征即退 553,548.97 财税[2011]100号 北京讯通安添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5月

2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工 代 训

（2021第一期）补贴资金

40,000.00 榕人社培〔2020〕44号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

3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020年工业互

联网专项资金

300,000.00 榕财企（指）[2021]14号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

4

2020年企业研究开发资助第一批第

2次拨款

509,000.00

《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

（深发〔2016〕7号）和《关于加强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通知》（深科

技创新〔2017〕278号）

深圳市迅锐通信有限公司 2021年6月

5

2020年企业研究开发资助第一批第

2次拨款

736,000.00

《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

（深发〔2016〕7号）和《关于加强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通知》（深科

技创新〔2017〕278号）

深圳市旗开电子有限公司 2021年6月

6 企业建卡立档人员补贴 10,000.00 无 深圳市迈锐光电有限公司 2021年6月

7 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补助 281,500.00 惠仲财工（2021）39号 惠州市迈锐光电有限公司 2021年6月

8 以工代训补贴 1,970,000.00 东人社发〔2020〕52号 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 2021年6月

9

2021年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

资金

843,240.00 东府办〔2019〕59号 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 2021年6月

10 智能通讯终端补贴（省工程中心） 200,000.00 粤科函产字〔2020〕141号 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 2021年6月

11

2020年度外贸发展专项资金（推动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123,600.00 粤商务服字【2020】3号 广东以诺通讯有限公司 2021年6月

12 2020年工业稳增长专项政策奖励 1,000,000.00

龙华区2020年工业稳增长专项政

策

深圳市福日中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6月

13

2021年工业企业扩大产能奖励项目

资助

6,157,000.00 深工信规[2020]5号 深圳市福日中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6月

14

2020年企业研究开发资助第一批第

2次拨款

524,000.00 深科技创新2021126号20210222 深圳市源磊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6月

15 吸纳建档立卡人员奖励补贴 250,000.00 深府规〔2018〕30号) 深圳市源磊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6月

16 新招用湖北劳动力稳岗补贴 7,000.00 深人社函【2020】40号 深圳市源磊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6月

合计 13,504,888.97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将对

公司2021年度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但具体的会计处理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23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2021-027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职工监事薛艳梅女士的书面

辞职报告。薛艳梅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日，薛艳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薛艳梅女士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

及监事会对薛艳梅女士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为保证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维护公司职工的合法权

益，公司近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朱敏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自会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朱敏女士（简历见附件）当选为公司职工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职工监

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本次变更完成后，监事会成员人数未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职工监事占监事会成员

比例未低于三分之一。

特此公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7月13日

附件：职工监事简历

朱敏，女，汉族，1978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曾在杭州市环保宣教中心从事宣教、培训工

作。 2003年1月进入杭州华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先后从事内勤、项目助理工作，现任杭州华新机电工程

有限公司生产部采购员，兼任杭州华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女工委员。

朱敏女士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15,028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523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2021-028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4日披露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剩余超募资金及利息13,269.43万元

人民币（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事项同时已经公司2020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由于募集资金专户中理财未到期，因此一直未将账户内资金全部转出。

近日，募集资金专户理财到期，公司已将账户内剩余资金全部转出，并办理完专户（开户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人民路支行， 账号：43001506062049663333； 开户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株洲分行， 账号：

79140053000004904）的销户手续。

特此公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13日

证券代码：002015� � � � � � � �证券简称：协鑫能科 公告编号：2021-076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7月13日（周二）14:00起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7月13日；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7月13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7月13日9:15至2021年7月13日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会议室（协鑫能源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钰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12,692,9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332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12,692,9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3324％。

2、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12,692,9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332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12,692,9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332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协鑫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1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上海其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协鑫创展控股有限公司、苏州工

业园区秉颐清洁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681,3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7％；反对1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681,3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7％；反对1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刘璐律师、李青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律师

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92� � �证券简称：ST八菱 公告编号：2021-076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八菱，证券代码：002592）连

续2个交易日（2021年7月12日、7月13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2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进行了自查，现就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1.�除了已披露的补充更正公告外，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其他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公司的核心业务是汽车零部件制造，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除了已披露的筹划事项外，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其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了已披露的筹划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其他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除了已披露的补充更正公告信息外，不存在其他

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在2021年4月30日公告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了公司今年上半年的经营业绩预

计情况，公司预计2021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1.78亿元至2.2亿元区间内，其中包括扣

除相关费用后的土地收储补偿款约1.52亿元，以上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本公告日，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无重大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3.�公司于2021年7月12日披露了《关于收到广西证监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74），该告知书属于行政处罚的事先告知，并非最终的处罚决定，最终以广西证监局作出的行

政处罚决定为准。

4.�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公司在2021年7月12日公告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

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中披露的公司存在的相关风险。

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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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7月8日以

电子邮件和传真的形式发出通知， 并于2021年7月13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余正军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10人，实到董事8人。 董事袁晓林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

席会议，委托董事张久龙先生代为表决；独立董事李光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王

淳国先生代为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和调整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补选独立董事张亚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补选独立董事唐海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调整独立董事王淳

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调整独立董事李光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

与薪酬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为：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授权四川广安花园制水有限公司（以下“花园制水” ）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5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内有效。 花园制水

在使用期限和投资额度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资金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等要求的产品。 闲置募

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被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的

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临2021-� 050）》。

表决结果为：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省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

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省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爱众新能

源” ）对其参股公司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公司（“深能爱众” ）不超过人民币4850万元的贷款事

项按照持有深能爱众35%的股权比例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即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697.5万元，担保期限为确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认为爱众新能源对深能爱众的担保是为了保障工程完工后资金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因此，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四川广安

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临

2021-051）》。

表决结果为：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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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1年7月8日发出

书面通知，7月13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实有监事5名，参与表决的监事5名，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各位监事通过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会议同意该议案，认为公司授权四川广安花园制水有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7,500万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该行为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使用的

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临2021-050）》

表决结果：同意 5�票，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省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

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省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爱众新能

源” ）对其参股公司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限公司（“深能爱众” ）不超过人民币4850万元的贷款事项

按照持有深能爱众35%的股权比例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即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97.5

万元，担保期限为确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认为爱众新能源是为了保障深能爱众正常运营

需要，为其贷款提供的担保风险可控，且属于续借资金类型。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四川广安爱众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临2021-051）》。

表决结果：同意 5�票，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7�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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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7月13日，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会议同意授权四川广安花园制水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花园制水”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5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资

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产品，并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内进行滚动使用。 闲置募集资

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被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的同意

意见。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6】526号）。 公司于2016年4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3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6.6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34,10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出具瑞华验字【2016】02230072号《验资报告》。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募集资金用于水、电、气的管网改扩建和偿还银行贷款。

2019年8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用于增资花园水厂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经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

司将使用人民币18,750万元的募集资金用于增资花园制水项目，资金主要用于花园二水厂的建设。

2019年12月24日， 花园制水将该笔增资款存入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行开立的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内（账号为：22-670101040019080）。

2020年1月19日，花园制水、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区支行和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花园二水厂建设工程共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9,550.82万元，经测算到2021

年12月底还将使用人民币5,974.50万元。因此，公司预计2021年花园制水闲置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7,

500.00万元。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详见公司2021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编号：临

2021-016）。

三、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资金沉淀，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不影

响公司正常经营以及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

（二）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拟授权花园制水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5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

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内。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

（三）投资品种

公司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产品，不得投资于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产品，不

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以证券投资为目的委托理财产品。

（四）决议有效期限

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内有效。

（五）资金来源

本次公司拟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影响公司正

常经营的情况。

（六）决策程序

该募集资金投资额度属于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需经监事会审议通过，由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

构分别发表独立意见、核查意见，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花园制水组织并实施。

（七）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

关要求及时披露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八）现金管理收益分配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用于补足建设花园二水厂。 公司将继续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管理和使用资金。 现金管理到期

后，资金将被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四、投资风险分析与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公司投资于低风险的稳健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

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了现金管理的购买审批和执行程序，有效、规范

地开展现金管理活动，保障公司资金的安全。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协助开展工

作。

3、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章程》《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办理现金管理业务，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等情况。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公司授权花园制水使用

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5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

司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授权花园制水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75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年内进行滚动使用。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会议

同意花园制水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500万元的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1年内有效。在上述期间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认为公司授权花园制水使用最

高额度不超过7,5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股

东利益的情形， 该行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

（三）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

和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公司

已建立和完善了内部控制制度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的情形，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和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不存在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广安爱众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事项无异议。

七、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万元） 实际收回本金（万元） 实际收益（元）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万元）

1 结构性存款 10,000 10,000 1,893,698.63

2 结构性存款 8,000 8,000 710,136.90

3 结构性存款 9,500 0 9,5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1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37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4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9,5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500

总理财额度（万元） 10,000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4、中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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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为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

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爱众”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697.5万元，已实际

为其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575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1、担保人：四川省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众新能源” ）

2、被担保人：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爱众” ）

3、担保的原因

深能爱众投资建设深广·渠江云谷地源热泵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7652万元，其中自有资

金为人民币2800万元，其余的投资款是向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财务” ）申请贷款不

超过人民币4850万元。2018年6月1日，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省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对外

担保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爱众新能源根据持股比例，为深能爱众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

本金额度为贷款总金额人民币4850万元的35%，即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698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3

年。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深能爱众合计向深能财务申请了人民币4500万元贷款，爱众新能源为深能爱众

贷款提供人民币1575万元的担保。 根据深广·渠江云谷地源热泵工程完工后资金的需要，为做好到期授

信衔接，保证资金链安全，维持深能爱众正常生产运营，深能爱众拟向深能财务继续申请人民币不超过

4850万元贷款（年贷款利率不超过6%），属于续借资金类型，贷款期限为2年，仍需各股东按持股比例提

供担保。

4、担保金额

深能爱众拟向深能财务继续申请人民币不超过4850万元贷款， 爱众新能源按照持有深能爱众35%

的股权比例提供连带担保责任。 爱众新能源为深能爱众提供的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697.5万元，担保

期限为确定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

（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1年7月1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四川省广安爱众新

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会议同意爱众新

能源按照持有深能爱众35%的股权比例为深能爱众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1697.5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广安深能爱众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四川省广安经济技术开放区奎阁街道石滨路1号

3、法定代表人：郑群华

4、经营范围：分布式能源站、地源热泵、水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充电桩、储能、微电网、城市废水、工

业废水零排放项目的开发、建设及运营；售电业务。

5、与公司的关系：爱众新能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爱众新能源 52.1%的股权，深能爱众

为爱众新能源的参股公司，爱众新能源持有深能爱众35%的股权。

6、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深能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1428万元 51%

四川省广安爱众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货币出资 980万元 35%

四川深广合作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392万元 14%

7、 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深能爱众资产总额8138.17万元， 负债总额

5483.7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7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483.79万元，股东权益2654.38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权益2654.38万元。 2020年度深能爱众营业收入166.59万元，利润总额-145.62万元，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6.11万元。

三、本次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深能爱众是公司控股子公司爱众新能源的参股公司， 此次项目贷款是为了保障深能爱众正常运营

需要。 爱众新能源为其贷款提供的担保风险可控，且属于续借资金类型，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爱众新能

源按照持股35%的股权比例为其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即担保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1697.5万元。 独立

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意该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820.5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0.19%。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70291.4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16.65%。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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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7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3,450,6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60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余正军先生主持，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对议案进行记

名投票表决，会议的召集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8人，董事袁晓林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独立董事李光金先生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余正军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刘波女士、贺图林先生、庞山先生、胡建华

先生出席会议，罗晓霞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补选陈丽竹女士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董事

463,014,530 99.9058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补选唐海涛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63,264,531 99.9598 是

1.02

补选张亚光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62,765,532 99.8521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1

补选陈丽竹女士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

97,470,443 99.5545

1.01

补选唐海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97,720,444 99.8098

1.02

补选张亚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97,221,445 99.30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累积投票， 普通决议议案， 由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

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龚星铭律师 于晗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广安爱众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4日


